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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團體保險作業實施要點 

                                         104年 9月 23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104年 10 月 14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2 年 03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4 月 1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補償學生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時，家庭所遭受經濟上之損失，發揮社會救助之功能，    

爰辦理學生團體保險，並依據大學法第 34 條及「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團體

保險作業原則」及「樹德科技大學學則」第 66 條，特訂定樹德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學生團體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作業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具有本校學籍並完成繳納保險費之學生（含實習教師及實習學生）均為本保險被保險對    

象。  

三、擇訂承保機構方式及要保人、受益人本保險承保機構之擇定依本校採購程序辦理，校長    

或其職務代理人為要保人，受益人依據承保機構之合約內容定義之。 

四、保險責任範圍及給付項目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致死亡、失能或受傷需要治   

療者，均屬本保險責任範圍。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及給付項目以本校學生團體保險    

契約書所訂保險內容為準。  

五、保險費用被保險人應繳之保險費，由教育部部分補助，其餘由法定代理人或本人於每學    

期註冊時繳納。但下列被保險人，應由本校審核其相關證明文件，依教育部規定之最高    

金額補助，惟補助金額以外之不足部分，仍須由被保險人負擔：  

    (一)免繳學雜費之學生(係指低收入戶學生、重度或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重度或極重度    

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  

    (二)原住民身分學生。  

六、保險效期、休學、轉學及中途喪失學籍者之處理本保險有效期間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    

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如不參加本保險(含休學學生)，除教育部不予補助外，需由本人簽署

切結書，並由本校將學生資料通知承保機構備查。學生轉學及 

    中途喪失學籍者，自喪失本校學籍之次日起，保險效力自動終止。  

七、本校與承保機構簽訂之保險契約內容，應有經財政部核定之文號，並公布於學校網路， 以

利學生查詢。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保險法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核定保險契約之保險條    

款及相關保險法令辦理。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